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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暨南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暨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广州紫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暨测（广东）仪器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伯光、张成亮、安太成、张春林、温美成、周咪、郭云龙、陈江耀、王瑞文、李云飞、

王晓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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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关要求，增强

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对我国电子电路制造业大气污染防控

以及大气有机污染物清单编制工作的指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及相关

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等编制本文件。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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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电路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清单

核算方法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开展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清单编制工作的主要编制原则、技术流程、技术方法、工作内

容、质量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及规范各电子电路制造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清单的编制工作并确定各企业的

挥发性有机物防控重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37822—2019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 644—2013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32—201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 气袋法

HJ 733—2014 泄漏和敞开液面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检测技术导则

HJ 734—201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19—2017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84—2018 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 总则

T/CI 331-2024 工业污染源产排污核算系数制定通则

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4年 第 55号）

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 第 24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 1
电子电路制造行业 electronic circuit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在绝缘基材上采用印制工艺形成电气电子连接电路，以及附有无源与有源元件的制造，包括印刷电

路板及附有元器件构成电子电路功能组合件。

注：具体产品包括刚性印制电路板、挠性印制电路板、刚挠结合印制电路板、IC载板、金属基板、嵌入式印制板、微波

单双面印制板、微波多层印制板。

［来源：GB/T 4754—2017,5］
3. 2

挥发性有机物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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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征 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 TVOC
表示）、非甲烷总烃（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来源：GB 37822—2019，3. 1］
3. 3

排放清单 emission inventory
各种排放源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区域内向大气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的量的集合。

3. 4
实际测量法 field measurement method
通过现场测定得到的污染物产生或排放相关数据，进而核算出污染物单位时间产生量或排放量的方

法，包括自动监测实测法和手工监测实测法。

［来源：HJ 884—2018，3. 10］
3. 5

系数法 coefficient method
根据不同的原辅料及燃料、产品、工艺、规模和治理措施，选取相关行业污染源源强核算技术指南给

定产污系数或排污系数，结合单位时间产品产量直接计算确定污染物单位时间排放量或依据单位时间产

品产量计算出污染物产生量，并结合所采用治理措施情况，核算污染物单位时间排放量的方法。

注：系数法包括产污系数法和排污系数法。

［来源：HJ 884—2018，3. 11，3. 12，有修改］

4 清单编制原则

4. 1 科学规范原则

在确保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源排放清单编制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的同时，应注重挥发性有机物污染

来源的诊断，增强为污染防治决策服务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4. 2 分类指导原则

在统一的技术体系下，根据企业的工作基础、管理需求和实际状况，选择合适的VOCs排放清单编制

方法。对于基础较好、技术储备充足且对精细化管理有高需求的企业，建议采用准确性较高的实测法；而

基础较薄弱的企业可使用简化方法。各地应结合本地排放源特征和管理需求选择适宜的方法，并鼓励有

条件的地区使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和本地参数，以提升清单的准确性和时空精度。

4. 3 因地制宜与循序渐进原则

各地根据自身污染特征、基本条件和污染防治目标，结合社会发展水平与技术可行性，科学选择适合

当地实际的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方法；随着源解析技术进步与环境信息资料的完备，不断完善和更新源

清单结果。

5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环节

编制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清单时应当首先确定排放源的分类分级体系，识别出有机物污染

源。电子电路制造业的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主要来自有机液体储存、转移和加工等过程。主要挥

发性有机物污染源项包括：

a）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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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c）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

d） 工艺废气排放；

e） 溶剂再生挥发损失；

f） 实验室废气排放。

注：其中，电子电路制造产污工段名称包括清洗、机械加工、棕化/氧化、去膜（脱模）、喷锡、退锡、除油、蚀刻、印刷、贴

膜/压膜/显影、表面处理、涂漆。

6 清单编制步骤

6. 1 组织和筹划

落实企业内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清单报告工作负责人。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培训，制定工作计

划，编制企业排放年度监测计划，见附录A。

6. 2 前期信息收集

收集本企业组织结构设置、运营管理、产能产量、能源消费等信息，可参考附录 B收集排放单元和污

染源信息，确定清单范围内的排放单元和相关核算数据的来源，为核算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提供依据。

6. 3 数据核算

根据指南和企业的具体情况，收集活动水平、产生系数、排放系数，污染物控制排放设施等相关的活

动数据和支持性资料，计算和汇总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量。通过核算过程对监测数据的需求，进

一步修改和完善企业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监测计划。

6. 4 清单编制

根据本文件中清单章节设置及编制要求，编制企业级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排放源清单。成立内部审

核小组，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排放核算结果进行审核，修改并完善排放源清单。

6. 5 编制流程

根据电子电路制造业的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特点，VOCs排放量应分环节分别计算。各企业

编制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清单时，应首先对企业内的排放源进行初步摸底调查，明确排放源的主

要构成。随后根据自身生产实际，选择相应的污染源项进行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清单编

制流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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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清单编制流程

7 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核算方法

7. 1 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方法

电子电路制造企业大气挥发性有机排放计算，采用污染物源项归类解析法，排放总量计算方法见

公式（1）：

E电子电路=∑m= 1
N Em-∑m= 1

N Dm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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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电子电路——统计期内VOCs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Em ——统计期内第m个源项VOCs的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Dm ——统计期内第m个源项污染控制设施VOCs的去除量，单位为千克（kg）；

N ——污染源总数。

各源项VOCs产生量为该源项每一种VOCs组份产生量的加和，见公式（2）：

Em=∑i= 1
n Ei ……………………………（ 2）

式中：

Ei——统计期内某个源项排放的VOCs组分 i的产生量，见公式（3）：

Ei=∑i= 1
M ( )E排放源n,i×

WFi

WFVOCs
……………………………（ 3）

式中：

Ei ——统计期内含VOCs组份 i的排放量，单位为千克（kg）；

E 排放源 n，i——统计期内含VOCs组份 i的第 n个排放源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M ——含VOCs组份 i的污染源总数；

WFi ——流经或储存于污染源的物料中VOCs组份 i的平均质量分数；

WFVOCs ——流经或储存于污染源的物料中VOCs的平均质量分数。

7. 2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7. 2. 1 概述

工艺管线和设备动静密封点一般包括泵、搅拌器、压缩机、阀门、连接件、法兰、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

压设备、取样连接系统等。设备密封点泄漏的VOCs产生量见公式（4）：

E设备=∑i= 1
n ( )eTOC,i×

WFVOC,i
WFTOC,i

× ti ……………………………（ 4）

式中：

E 设备 ——统计期内动静设备密封点的VOC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ti ——统计期内密封点 i的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eTOC，i ——密封点 i的TOC泄漏速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WFVOC，i——运行时间段内流经密封点 i的物料中VOC的平均质量分数；

WFTOC，i——运行时间段内流经密封点 i的物料中TOC的平均质量分数。

如未提供物料中VOC的平均质量分数，则按
WFVOC,i
WFTOC,i

= 1计。

泄漏速率可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计算，准确度从高到低排序为：实测法、相关方程法、筛选范围法、系数

法，其中前 3种方法是基于实测的计算方法，系数法不需要进行实测。

7. 2. 2 泄漏速率

7. 2. 2. 1 实际测量法

采用包袋法和大体积采样法对密封点进行实测，所得泄漏速率最接近真实泄漏情况，企业可选用该

方法对密封点泄漏速率进行检测。

7. 2. 2. 2 相关方程法

当密封点的净检测值小于 1 μmol/mol时，用默认零值泄漏速率作为该密封点泄漏速率；当净检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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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或等于 50 000 μmol/mol，用限定泄漏速率作为该密封点泄漏速率。当净检测值在两者之间，采用相

关方程计算该密封点的泄漏速率，见公式（5）：

eTOC =∑i= 1
n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e0,i ( )0≤ SV< 1
ef,i ( )1≤ SV< 50 000
ep,i ( )SV≥ 50 000

…………………………（ 5）

式中：

eTOC——密封点的TOC泄漏速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SV——修正后的净检测值，单位为微摩尔每摩尔（μmol/mol）；

e0，i ——密封点 i的默认零值泄漏速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ef，i ——密封点 i的相关方程核算泄漏速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ep，i ——密封点 i的限定泄漏速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各类型密封点的泄漏速率见附录 C。

7. 2. 2. 3 筛选范围法

筛选范围法用于核算装置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的 VOCs泄漏速率时，需至少检测 50%该装置的其

他可达法兰或连接件，并且至少包含 1个净检测值大于或等于 10 000 µmol/mol的点，以 10 000 µmol/mol
为界，分析已检测法兰或连接件净检测值可能≥10 000 µmol/mol的数量比例，将该比例应用到同一装置

的不可达法兰或连接件，且按比例计算的大于或等于 10 000 µmol/mol的不可达点个数向上取整，可采用

附录 C中系数并按公式（6）计算泄漏速率。

eTOC =∑i= 1
n ( )FAi×WFTOC,i× Ni ……………………………（ 6）

式中：

eTOC ——密封点的TOC泄漏速率，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FAi ——密封点 i泄漏系数，见附录 C；
WFTOC，i——流经密封点 i的物料中TOC的平均质量分数；

Ni ——密封点的个数。

7. 2. 2. 4 系数法

未进行测试的密封点，或不可达点（除符合筛选范围法适用范围的法兰和连接件外），应采用系数法

进行计算，泄露速率表见附录 C，并按公式（6）计算泄漏速率。

7. 2. 3 运行时间

采用中点法确定该密封点的排放时间，即第 n次检测值代表时间段的起始点为第 n-1次至第 n次检

测时间段的中点，终止点为第 n次至第 n+1次检测时间段的中点。发生泄漏修复的情况下，修复复测的

时间点为泄漏时间段的终止点。

7. 3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7. 3. 1 储罐类型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通常采用储罐，常见的储罐类型有：固定顶罐（包括卧式罐和立式罐）与浮顶罐

（包括内浮顶罐和外浮顶罐）。

7. 3. 2 顶罐VOCs的产生

固定顶罐 VOCs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储存过程中蒸发静置损失（俗称小呼吸）和接受物料过程中产生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7

T/CSES 184—2025

的工作损失（俗称大呼吸）。

7. 3. 3 浮顶罐VOCs的产生

浮顶罐 VOCs的产生主要包括边缘密封损失、浮盘附件损失、浮盘盘缝损失和挂壁损失。其中边缘

密封损失、浮盘附件损失、浮盘盘缝损失属于静置损失，挂壁损失属于工作损失。

7. 3. 4 包袋法

采用包袋法和大体积采样法对固定顶罐进行实测，所得逸散速率最接近真实排放情况。

7. 3. 5 公式法

公式法可应用于固定顶罐和浮顶罐。不适用于以下情况：所储物料组分不稳定或真实蒸汽压高于大

气压、蒸气压未知或无法测量的；储罐浮盘设施失效的；其他不符合相关环保要求的。

公式法核算过程采用美制单位。完成核算后，可将排放量的美制单位（bl）转为国际单位制（kg）详细

见附录D。

E储罐=∑
i= 1

n

E固,i+∑
i= 1

m

E浮,i ……………………………（ 7）

式中：

E 储罐——统计期内储罐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E 固，i——统计期内固定顶罐 i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n ——固定顶罐的数量，个；

E 浮，i——统计期内浮顶罐 i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m ——浮顶罐的数量，个。

公式法可应用于计算固定顶罐总损失和浮顶罐总损失，固定罐与浮顶罐的VOCs产生量计算方法见

附录 E。

7. 3. 6 系数法

在公式法使用条件无法满足时，采用系数法计算储罐的VOCs产生量，见公式（8）。

E存储= EF× Q ……………………………（ 8）
式中：

E 储罐——统计期内储罐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EF ——产污系数（单位体积周转物料的物料挥发损失），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见附录 E；
Q ——统计期内物料周转量，单位为立方米（m3）。

7. 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

7. 4. 1 公式法

废水环节的VOCs产生量为水面油层中和水中VOCs产生量的加和，见公式（9）。

E废水= E油相+ E水相 ……………………………（ 9）
式中：

E 废水——统计期内废水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E 油相——统计期内收集系统集水井、处理系统浮选池和隔油池中油层的 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

（kg），按固定顶罐的公式法计算，见公式（10），其中浮油真实蒸汽压需要实测，如无实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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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kPa计算；

E 水相——统计期内废水收集支线和废水处理厂水相中 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按公式（10）
计算。

E油相/水相=∑i= 1
n [ ]10-3 × Qi× ( )EVOCs进油/水,i- EVOCs出油/水,i × ti …………（ 10）

式中：

E 油相/水相 ——统计期内废水油相或水相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Qi ——废水收集或处理设施的废水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EVOCs进油/水，i——废水收集或处理设施 i进油/水中的逸散性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

（mg/L）；

EVOCs出油/水，i——废水收集或处理设施 i出油/水中的逸散性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升

（mg/L）；

ti ——统计期内废气处理设施 i的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7. 4. 2 系数法

废水VOCs可采用如下排放系数法计算：

E废水=∑i= 1
n ( )EF× Qi× ti ……………………………（ 11）

式中：

E 废水——统计期内废水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EF ——废水收集/处理设施 i的产污系数，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废水处理厂处理设施取

0. 005；
Qi ——废水收集/处理设施 i的废水处理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ti ——统计期内废气处理设施 i的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7. 5 工艺废气排放

7. 5. 1 实际测量法

通过对工艺废气排气筒出口的气体流量和污染物浓度以及污染控制设施的治理效率进行实测，计算

工艺废气VOCs的排放量，计算方法见公式（12）：

E工艺=∑i= 1
n ( )10-6 × Qi× Ci× ti ×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ú
ú1

η捕× ( )1- η去 × k
………………（ 12）

式中：

E 工艺 ——工艺废气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

Qi ——工艺废气污染控制设施 i出口实测气体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Ci ——工艺废气污染控制设施 i出口实测VOCs平均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Qi×Ci×10-6——工艺废气污染控制设施 i的VOCs实测排放速率平均值，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ti ——计算时段内该工艺废气污染控制设施的运行小时数，单位为小时每年（h/a）；

η捕 ——工艺废气污染控制设施 i的捕集效率，参照附录 F选取；

η去 ——工艺废气污染控制设施 i的VOCs去除效率，以实测数据或相关规定计；

k ——工艺废气污染控制设施 i的实际投入运行率，以实际情况计。

7. 5. 2 公式法

生产工艺过程中，VOCs产生量也可使用公式法按各工艺环节进行计算。电子电路制造排放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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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工序有：电子清洗、感光成像、表面涂层等，生产工艺的排放量为工序排放量之和。各生产工序

的VOCs产生量由加料损失、升温损失、表面蒸发损失、气体吹扫排放等组成，见公式（13）和附录 F，公式

法仅适用于无捕集、排风设施情况下的工艺废气排放计算。

E工艺，i=∑i= 1
n E工序，i ……………………………（ 13）

式中：

E 工艺，i——统计期内工艺废气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E 工序，i——统计期内工艺废气各工序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详细计算方法见附录 F。

7. 5. 3 系数法

在实测法和公式法使用条件均无法满足时，采用系数法计算 VOCs产生量，此处产污系数为除设备

动静密封点泄漏、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和废水集输、储存、处理过程逸散之外，包含工艺废气排

放、溶剂再生挥发损失和实验室废气排放 3个源项VOCs产生量，见公式（14）。

E=∑i= 1
n ( )EFi× Qi ……………………………（ 14）

式中：

E ——VOCs产生量;；
EFi——物料 i的排放系数，见附录 F；
Qi ——统计期内物料 i的生产量。

7. 6 溶剂再生挥发损失

主要指对清洗等环节产生的废溶剂进行再生利用的过程。在电子电路制造生产中，废的清洗溶剂可

以被纯化和再使用。

蒸馏是最常用的纯化溶剂的方法之一。间歇蒸馏的过程至少包括三个独立的操作单元：a）投入废溶

剂；b）加热至接近溶剂沸点；c）将蒸馏液收集到接收器中。其 a）和 c）操作按照公式（18）计算 VOCs产生

量，b）按照公式（15）计算VOCs产生量。

E溶剂=
( )Px o

P a1
× Δn×Mx ……………………………（ 15）

式中：

E 溶剂 ——统计期内溶剂再生环节的VOCs产生量；

（Px）o——VOCs中物质 x在冷凝室出口温度下的分压（当只有一种化合物时，也指纯化合物的蒸汽

压），单位为帕（Pa）（绝压）；

Δn ——容器初始温度下的摩尔数，单位为摩尔（mol）；

Mx ——物质 x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Pa1 ——空气在冷凝室出口温度下的分压，单位为帕（Pa）（绝压）。

在使用公式（15）时需满足以下条件：①当液体达到沸点时，设备顶部的所有气体被排出；②热蒸汽通

过冷凝室离开蒸馏室；③冷凝室排出的气体是在同一温度下的饱和VOCs。

7. 7 实验室废气排放

实验室废气排放过程中VOCs产生来源于VOCs使用。含VOCs物料包括但不限于：主剂、固化剂、

稀释剂、清洗剂、树脂、助剂等。

根据产品小样试验VOCs排放特点，采用公式法计算VOCs产生量，见公式（16）。

E试验= E物料- E回收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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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 物料——统计期内使用物料中VOCs量之和，单位为千克（kg）；

E 回收——统计期内各种VOCs溶剂与废弃物（含固体和液体）回收物中VOCs量之和，单位为千克（kg）。

E物料=∑i= 1
n Wi×WFi ……………………………（ 17）

式中：

Wi ——统计期内含有VOCs的物料 i投用量，单位为千克每年（kg/a），以库存单据等凭证为计算依据；

WFi——统计期内物料 i的VOCs质量百分含量，%，以产品质检报告等为依据。

E回收=∑j= 1
n Wj×WFj ……………………………（ 18）

式中：

Wj ——统计期内溶剂或废弃物 j的回收量，单位为千克（kg），以接收单位出具发票等凭证为计算依据；

WFj——统计期内溶剂或废弃物 j的VOCs质量百分含量，%；以接收单位出具的成分报告等资料为

依据。

7. 8 排放系数获取途径

本文件VOCs排放系数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文献调研数据和估算数据。文献调研数据包括国内外

科技文献、国外排放系数库、行业报告等来源数据；估算数据包括模型估算和物料衡算方法计算数据。根

据排放系数来源可靠性及国内外差异性，本文件制定排放系数的确定原则：

a） 优先本土实测并验证可信的排放系数以及国家制定的排放标准限值；

b） 无本土数据或排放标准限值的情况下参考国外参考文献或排放系数数据库数据，需要考虑与我

国技术水平是否吻合，如不吻合，参考《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提供的我

国相应部门工艺、规模等信息对其进行修正；

c） 选取的电子电路排放系数的要求具体可参考《工业污染源产排污核算系数制定通则》；

d） 以上方法均不可采用的情况下应用模型估算或物料衡算法。

7. 9 不确定性分析

7. 9. 1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清单编制企业应特别注意的几大类不确定性原因：

a） 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或者该排放测量方法还不存在，无法获得测量结果及其他

相关数据；

b） 模型：模型是真实系统的简化，因而不很精确；

c） 缺乏数据：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于获得某排放所必须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常用

的方法是使用类似类别的替代数据，以及使用内插法或外推法作为估算基础；

d） 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已有的排放数据是在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缺少生产线启动和

负荷变化时的数据；

e） 样品随机误差：如测量标准和推导资料的不精确等；

f） 错误报告或错误分类：由于排放源的定义不完整、不清晰或有错误；

g） 丢失数据：如低于检测限度的测量数值。

7. 9. 2 量化不确定性的方法

通常量化不确定性是通过估算统计学上的置信区间方式，将数据平均值以±百分比的区间来表示。

计算步骤如下：第一，选择置信度：通常选择的置信度介于 95. 00~99. 73（本文件建议使用 95的置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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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确定 t值。具体计算方法见附录G。

7. 9. 3 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

根据出现的不确定性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降低不确定性：

a） 改进模型：改进模型结构和参数，以更好地了解和描述系统性误差和随机误差，从而降低这些不

确定性；

b） 提高数据的代表性：如使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来监测排放数据，可得到不同生产阶段的数据，从

而可以更加准确地描述源的排放属性；

c） 使用更精确的测量方法：包括提高测量方法的准确度以及使用一些校准技术；

d） 大量收集测量数据：增加样本大小可以降低与随机取样误差相关的不确定性，填补数据漏缺可

以减少偏差和随机误差，这对测量和调查均适用；

e） 消除已知的偏差：包括确保仪器仪表准确地定位和校准，模型或其他估算过程准确且具有代表

性，以及系统性地使用专家判断；

f） 提高清单编制人员的能力：包括增加对排放源类别和过程的了解，从而可以发现以及纠正不完

整问题。

7. 9. 4 合并不确定性的方法

合并不确定性采用误差传递公式，一是加减运算的误差传递公式，二是乘除运算的误差传递公式。

当某一估计值为 n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使用加减运算的误差传递公式；当某一估计值为 n个估计值之积

时，使用乘除运算的误差传递公式。

8 质量控制

8. 1 概述

质量控制是一个常规技术活动，用于评估和保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清单质量，由清单编制企业组

织人员执行。质量控制系统旨在：一是提供定期和一致检验来确保数据的内在一致性、正确性和完整性；

二是确认和解决误差及疏漏问题；三是将清单材料归档并存档，记录所有质量控制活动。质量保证是一

套规划好的评审规则系统，由未直接涉及清单编制过程的人员进行。在执行质量控制程序后，最好由独

立的第三方对完成的清单进行评审。评审确认可测量目标已实现；确保清单代表在目前科学知识水平和

数据获取情况下排放和清除的最佳估算；而且支持质量控制计划的有效性。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过程和

不确定性分析彼此间提供了有价值的反馈信息。参加质量保证/质量控制和不确定性分析的人员可以确

定，对不确定性水平和清单质量作出贡献的清单估算和数据来源的关键部分，这些应成为清单改进的工

作重点。在提高估算使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中，以上信息是非常有用的。

8. 2 质量控制程序

8. 2. 1 一般质量控制程序

一般质量控制程序包括适用于与计算、数据处理、完整性和归档相关的通用质量检查。附录 G的

表 G. 2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清单编制一般质量控制程序列举了清单编制企业在编制清单时应定期使用

的一般质量控制检查程序。不管使用了哪种类型的数据编制清单，都应该使用表G. 2中的检查。这些检

查同样适用于基于推荐值或国家数据进行估算的类别。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12

T/CSES 184—2025

8. 2. 2 特定类别质量控制程序

特定类别质量控制是一般清单质量控制程序的补充，是针对个别排放源类别方法中使用的特定类型

的数据。这些程序要求了解特定类别、可用数据类型和排放或清除的相关参数，并且是表 G. 2所列的一

般质量控制检查的额外执行。特定类别程序的应用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重点放在关键类别和方法学及数

据有重大修正的类别。相关的质量控制程序取决于给定类别排放估算使用的方法。如果由外部机构制

定估算，清单编制者可以在评审后参考外部机构的质量控制活动作为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如果清单编制者认为，外部机构实施的质量控制活动符合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的要求，就不需要重复

质量控制活动。

8. 3 清单评审和审计

评审可以针对整个清单或优先考虑清单关键类别、方法或数据发生重大变化的类别部分，评审人应

未参加清单编制且来自其他机构的独立专家、国内或国际专家，或与清单编制关系不紧密的群体，如无法

找到独立于清单编制者以外的第三方评审人，企业内部未参加被评审部分的人员也可以实行质量保证。

清单编制者在完成清单前应予以专家评审，专家同行评审包括相关技术领域的专家对计算和假设进行评

审，确保通过熟悉具体领域专业的专家所判断的清单结果、假设和方法都是合理的。该程序一般对与方

法和结果相关的文档记录进行评审，但是通常不包括对数据或参考可能进行的严格认证。对于挥发性有

机物污染物清单的专家同行评审，不存在标准方法，应该视情况而定。如果某类别的相关估算有高度的

不确定性，专家同行评审有可能能够提供信息以改进估算，或者至少更好地量化不确定性。所有的专家

同行评审应该具有良好的文档记录，在显示结果和改进建议的报告或检查表格中进行记录。

使用审计可以针对评估清单编制者运用质量控制程序中所列的最低质量控制规范进行编制的有效

性，审计师要尽可能地独立于清单编制者，以便能够对估算过程和数据提供客观评估。在清单编制中、清

单编制后或在上一份清单完成后可以进行审计，对原始数据收集、测量工作、抄录、计算和归档进行审计。

8. 4 验证

验证活动包括：与其他企业编制的排放估算的比较，以及与完全独立评估（如大气浓度测量）推导的

估算的比较。验证活动为企业级改进其清单提供信息，是质量保证/质量控制与验证总体系统的一部分。

如果有明显差别可表明其中一个或两个数据库存在问题。如果不知道哪个数据库更好，需要重新评估清

单。选择验证方法时需要考虑：数据的重要程度、验证成本、准确性和精度的期望水平、验证方法设计和

实施的复杂性、数据可获得性以及实施要求的专业水平。如果使用了验证技术，就应反映在质量保证/质
量控制程序中。与验证技术本身有关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在实施验证技术前必须经过充分调查，以正确

对结果进行解释。

9 清单报告编制

9. 1 概况

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排放源清单分为正文和附件两部分，其中报告正文包括企业概况、排放单

元与排放源识别、排放量核算三部分内容。

9. 2 企业概况

明确企业名称、成立时间、法人性质、组织机构设置（包括部门设置、分公司的数量和名称等）、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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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需在附图中给出各公司地理位置图及厂区平面图）、经营范围、产品方案、工业总产值及增加值等企

业基本情况，以及生产工艺、环保设备运行情况、能源消费情况、企业概况与上一年的变化情况等基本

信息。

9. 3 排放单元与排放源识别

为进一步明确各企业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量范围，进行排放单元和排放源的识别。在清单范

围内，按组织机构设置、厂房建筑分布或工艺流程，有顺序地确定排放单元和排放源，需绘制企业排放单

元或排放源识别图（见附录 B）。当企业有多个分公司或多个厂区位置时，首先按分公司运营范围，再按

分公司下属厂区位置进行排放单元划分。若公司下辖分公司数量众多，为方便后期VOCs排放量核算时

引用，也可参照附录 B对排放单元和排放源进行编码，并标记于排放单元和排放源识别图中。

9. 4 排放量核算

企业可按照下列步骤核算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量。

a） 确定计算公式

企业根据源清单范围内不同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方式，选择相对应的核算公式计算排放量。

若指南中未给出相应的计算公式，企业应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反馈信息，以便于指南的修订与完善。

b） 收集数据

企业应根据计算公式所需的数据，进行活动数据、计算参数及排放因子等数据的收集与确定，并在报

告中写明各数据的来源。

c） 计算与汇总排放量

企业应分别核算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企业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总量为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

排放之和。若公司旗下有多个分公司，则需逐一核算各分公司的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量，企业应

按照指南要求，编制核算排放量核算过程表和汇总表。

d）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包括企业排放量核算和报告过程中需要补充说明的情况，如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清除等，以及国

家自愿减排项目备案情况等内容。

e） 监测计划执行情况

企业应制定一套配合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量核算的监测计划，在每个报告期前提交至当地行

政主管部门。报告期内企业按照监测计划内容，实施相关数据的监测工作，并在报告中写明监测计划执

行情况，包括各数据项的监测方案执行情况，以及监测计划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内容。

f） 附件

报告附件应包括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

库存表，工业企业能源购进、消费及库存附表，总公司和各分公司的地理位置图和总平面图，企业大气挥

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监测计划等。其他相关资料如监测报告、能源审计报告等，企业可根据具体情况

提交。

9. 5 报告编制

清单编制者应该将重点放在以下活动：一是应该讨论参考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计划，其计划执行时间

表以及执行的责任；二是描述企业内部实施的各种活动，以及对各个源类别和整个清单所进行的各种外

部评审；三是给出关键结果，描述各个类别输入数据、方法、处理或估算质量相关的主要问题，并说明得到

如何处理或者在未来计划如何处理；四是解释时间序列中的重要趋势。在该讨论中应该包括任何重新计

算或减排计划可能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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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企业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监测计划

××年××企业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监测计划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所属行业

厂址

排放信息

责任人

联系方式

二、监测小组成员

姓名

三、监测方案

序号

备注

四、监测报告管理

报告性质

1 监测方式包括记录、计量、监测等，监测依据一般为相关标准或技术规范。

（加盖公章）

负责人

传真

通信地址

职务/职称

数据项

□纸版 □电子版

部门

监测频次

保存时间

职务

手机

负责内容

（可增行，下同）

监测方式及依据 1

□10年 □30年 □永久 □其他 年

注册地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电话

邮箱

邮编

电话

监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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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排放单元与排放源编码规则。

B. 2. 1 排放单元编码规则。

A I 01

�	4-U8�������	��� M���U8��BjZ�

���44-U8���������4O��M���U8��IjIXIXU

����4-U8�����������M���U8��01j99U

B. 2. 2 排放源编码规则。

AI 01 Z 001

����4-�

��#�B4-U,���#*� ZUK���#*� JU

��#4-U8�����#����M���U8��001j99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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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速率的参考

表 C. 1~表 C. 3分别给出了相关方程计算时泄露速率、筛选范围泄漏系数、平均泄漏系数。

表C. 1 相关方程计算时泄露速率 a

单位为千克/小时/排放源

密封点类型

气体阀门

液体阀门

轻液体泵

重液体泵

压缩机

搅拌器

泄压设备

法兰或连接件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其他

注：对于表中涉及的千克/小时/排放源=每个排放源每小时的TOC产生量（千克）。

a 数据摘自 EPA报告。对于密闭式的采样点，如果采样瓶连在采样口，则使用“连接件”的泄漏系数；如采样瓶未

与采样口连接，则使用“开口管线”的泄漏系数。

默认零值泄漏速率

6.6×10-7

4.9×10-7

7.5×10-6

7.5×10-6

7.5×10-6

7.5×10-6

7.5×10-6

6.1×10-7

2.0×10-6

4.0×10-6

限定泄漏速率

0.11

0.15

0.62

0.62

0.62

0.62

0.62

0.22

0.079

0.11

相关方程

1.87×10-6×SV0.873

6.41×10-6×SV0.797

1.90×10-5×SV0.824

1.90×10-5×SV0.824

1.90×10-5×SV0.824

1.90×10-5×SV0.824

1.90×10-5×SV0.824

3.05×10-6×SV0.885

2.20×10-6×SV0.704

1.36×10-5×SV0.589

表C. 2 筛选范围泄漏系数

单位为千克/小时/排放源

密封点类型

法兰、连接件

注：数据摘自 EPA，1995b报告的数据。

介质

所有

≥10 000 μmol/mol

0.113

<10 000 μmol/mol

0.000 081

表C. 3 平均泄漏系数 a

单位为千克/小时/排放源

密封点类型

阀

泵 c

压缩机

泄压设备

介质

气体

轻液体

重液体

轻液体

重液体

气体

气体

泄漏系数 b

0.005 97

0.004 03

0.000 23

0.019 90

0.008 62

0.228 00

0.10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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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3 平均泄漏系数 a（续）

单位为千克/小时/排放源

密封点类型

法兰、连接件

开口阀或开口管线

采样连接系统

注：对于表中涉及的千克/小时/排放源=每个排放源每小时的TOC产生量（千克）。对于开放式的采样点，采用系

数法计算排放量。如果采样过程中排出的置换残液或气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环境，按照“取样连接系统”和“开口

管线”泄漏系数分别计算并加和；如果企业有收集处理设施收集管线冲洗的残液或气体，并且运行效果良好，可

按“开口阀或开口管线”泄漏系数进行计算。

a 数据摘自 EPA，1995b报告的数据。
b 涂料油墨制造泄漏系数用于TOC（包括甲烷）泄漏速率。
c 轻液体泵密封的系数可以用于估算搅拌器密封的泄漏速率。

介质

所有

所有

所有

泄漏系数 b

0.001 83

0.001 70

0.01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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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单位换算表

表D. 1给出了美制转为国际单位制换算。

表D. 1 美制转为国际单位制换算

类别

长度

体积

质量

密度

压力

风速

边缘密封损失系数

油垢因子

太阳辐射因子

温度

国际单位制

米（m）

立方米（m3）

立方米（m3）

立方米（m3）

千克（kg）

千克/立方米（kg/m3）

千克/立方米（kg/m3）

千帕（kPa）

千帕（kPa）

米/秒（m/s）

千克—摩尔/（米·年）

［kg‑mol/（m·a）］

立方米/1 000平方米

（m3/1 000 m2）

瓦/（平方米·天）（W/m2·d）

摄氏度（℃）

摄氏度（℃）

美制

英尺（ft）

加仑（gal）

桶（bbl）

立方英尺（cu ft）

磅（lb）

磅/加仑（lb/gal）

磅/立方英尺（lb/cu ft）

毫米汞柱（mmHg）

磅/平方英寸（lb/psi）

英里/小时（mile/h）

磅—摩尔/（英尺·年）

［lb‑mol/（ft·a）］

桶/1 000平方英尺

（bbl/1 000 cu ft）

英热/（平方英尺·天）

［btu/（cu ft·d）］

兰氏度（°R）

开氏度（K）

单位换算

1米=3.280 8英尺

1立方米=264.172 1加仑

1立方米=6.289 8桶

1立方米=35.314 7立方英尺

1千克=2.204 6磅

1千克/立方米=0.008 345磅/
加仑

1千克/立方米=0.062 42磅/立
方英尺

1千帕=7.500 6毫米汞柱

1千帕=0.145磅/平方英寸

（绝压）

1米/秒=2.236 9英里/小时

1千克—摩尔/（米·年）=0.672 0
磅—摩尔/（英尺·年）

1立方米/1000平方米=0.584 3
桶/1 000平方英尺

1瓦/（平方米·天）=0.000 08英
热/（平方英尺·天）

1兰氏度=-272.59摄氏度

1开氏度=-272.15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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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固定罐与浮顶罐VOCs产生量的计算

E. 1 固定罐VOCs产生量的计算

固定罐产生VOCs产生量包括静置损失和工作损失。

E固= E s + Ew ……………………………（E. 1）
式中：

E 固——统计期内固定浮顶罐总损失，单位为磅（l b）；

Es ——统计期内静置损失，单位为磅（l b），见公式（E. 2）；

Ew ——统计期内工作损失，单位为磅（l b）。

a） 静置损失

静置损失是指由于罐体蒸汽空间呼吸导致的储存气相损耗，通常不考虑地下卧式罐的静置损失，因

为地下土层的绝缘作用使得地下储罐的昼夜温差的变化较小。

ES = 365VVWVKEKS ……………………………（E. 2）
式中：

Es ——统计期内静置损失（地下卧式罐的 Es取 0），单位为磅（l b）；

VV ——气相空间容积，单位为立方英尺（ft3）；

WV——储藏气相密度，单位为磅每立方英尺（l b/ft3）；

KE ——气相空间膨胀因子，无量纲量；

KS ——排放蒸气饱和因子，无量纲量。

1） 气相空间容积VV计算

立式罐气相空间容积VV，通过公式（E. 3）计算：

VV = ( )π
4 D

2 HVO ……………………………（E. 3）

式中：

VV ——气相空间容积，单位为立方英尺（ft3）；

D ——罐径，单位为英尺（ft）；

HVO——气相空间高度，单位为英尺（ft）。

HVO = H S - HL + HRO ……………………………（E. 4）
式中：

HVO——气相空间高度，单位为英尺（ft）；

HS ——罐体高度，单位为英尺（ft）；

HL ——液体高度，单位为英尺（ft）；

HRO——罐顶计量高度，单位为英尺（ft）（罐顶积折算为相等容积的罐体高度）。

锥顶罐罐顶折算高度：

HRO =
1
3 HR ……………………………（E. 5）

式中：

HR——罐顶高度，单位为英尺（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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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 SRRS ……………………………（E. 6）
式中：

SR——罐锥顶斜率，单位为英尺每英尺（ft/ft），无数据时，取 0. 062 5；
RS——罐壳半径，单位为英尺（ft）。

拱顶罐灌顶折算高度：

HR0 = HR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1

2 +
1
6 ( )HR

R s

2

……………………………（E. 7）

式中：

Rs ——罐壳半径，单位为英尺（ft）；

HR——罐顶高度，单位为英尺（ft）。

HR = RR - ( )R 2
R - R 2

S
0.5

……………………………（E. 8）
式中：

RR——罐拱顶半径，单位为英尺（ft）；

RR——值一般介于 0. 8D~1. 2D，其中D=2Rs；如果 RR未知，则用罐体直径代替；

RS——罐壳半径，单位为英尺（ft）。

如果是卧式罐，公式（E. 3）中的罐径D则为有效罐径DE：

DE =
LD
0.785 ……………………………（E. 9）

式中：

L——卧式罐（含封头）总长，单位为英尺（ft）；

D——卧式罐垂直剖面的直径，单位为英尺（ft）。

2） 气相空间膨胀因子KE计算

KE = 0.001 8ΔTV = 0.001 8 [ ]0.72 ( )TAX - TAN + 0.028αI …………（E. 10）
式中：

KE ——气相空间膨胀因子，无量纲量；

ΔTV——日蒸气温度范围，单位为兰氏度（°R）；

TAX ——日最高环境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

TAN ——日最低环境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

α ——罐漆太阳能吸收率，无量纲量，见表 E. 1；
I ——太阳辐射强度，英热/（平方英尺·天）（btu/ft2·d）；0. 001 8为常数，兰氏度（°R）-1；0. 72为常

数，无量纲量；0. 028为常数，兰氏度·平方英尺·天/英热（°R·ft2·d/btu）。

注：兰氏度=（摄氏度+273. 15）×9/5。

表 E. 1 罐漆太阳能吸收率（α）

罐漆颜色

银白色

银白色

铝罐

米黄/乳色

喷漆色光

高光

散射

光面、不涂漆

—

罐漆吸收率（α）

罐漆状况

好

0.39

0.60

0.10

0.35

差

0.49

0.68

0.15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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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1 罐漆太阳能吸收率（α）（续）

罐漆颜色

黑色

棕色

灰色

灰色

绿色

红色

锈色

茶色

喷漆色光

—

—

淡

中等

暗

底漆

红色氧化铁

—

罐漆吸收率（α）

罐漆状况

好

0.97

0.58

0.54

0.68

0.89

0.89

0.38

0.43

差

0.97

0.67

0.63

0.74

0.91

0.91

0.50

0.55

3） 排放蒸汽饱和因子KS

KS =
1

1+ 0.053PVAHVO
……………………………（E. 11）

式中：

KS ——排放蒸汽饱和因子，无量纲；

PVA ——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蒸气压，单位为磅每平方英寸（绝压）（lb/sq in），见公式（E. 16）；

HVO——蒸汽空间高度（英尺），见公式（E. 4）；0. 053为常数，单位为 [磅每平方英寸（绝压）·英尺］-1

（lb/sq in·ft）。

4） 蒸汽密度WV计算

WV =
MVPVA
RTLA

……………………………（E. 12）

式中：

WV——蒸汽密度，单位为磅每立方英尺（lb/ft3）；

MV ——蒸汽分子质量，单位为（磅/磅—摩尔）（lb/lb‑mol）；

R ——理想气体状态常数，10. 731磅/［（磅—摩尔·英尺·兰氏度）（10. 731lb/（lb‑mol·ft·°R）］；

PVA——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蒸气压，单位为磅每平方英寸（lb/sq in），绝压；见公式（E. 16）；

TL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取年平均实际储存温度，见表 E. 2；如无该数据，

用公式（E. 13）计算。

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TLA的计算方法如下：

TLA = 0.44TAA + 0.56TB + 0.007 9αI …………………………（E. 13）

TAA = ( )TAX + TAN

2 ……………………………（E. 14）

TB = TAA + 6α- 1 ……………………………（E. 15）
式中：

TLA ——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

TAA——日平均环境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

TAX——计算月的日最高环境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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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计算月的日最低环境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

TB ——储液主体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

α ——罐漆太阳能吸收率，无量纲，见表 E. 1；
I ——太阳辐射强度，单位为英热/（平方英尺·天）（btu/ft2·d）。

当 TLA值无法取得时，可用表 E. 2计算。

表 E. 2 年平均储藏温度计算表

罐体颜色

白

铝

灰

黑

注：此表格中 TAA为年平均环境温度（华氏度）。

年平均储藏温度/TS（华氏度）

TAA+0.0
TAA +2.4
TAA +3.5
TAA +5.0

真实蒸气压 PVA的计算方法如下：

对于液体出料的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下的蒸汽压，可按照公式（E. 16）计算。

PVA = exp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úúúA- ( )B

TLA
……………………………（E. 16）

式中：

A ——蒸气压公式中的常数，无量纲量；

B ——蒸气压公式中的常数，单位为兰氏度（°R）；

TL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

PVA——日平均液体的表面蒸气压，单位为磅/平方英寸（lb/sq in）（绝压）。

对于油品：

A= 15.64- 1.854S0.5 - ( )0.874 2- 0.328 0S0.5 ln ( )RVP …………（E. 17）
B= 8 742- 1042S0.5 - ( )1 049- 179.4S0.5 ln ( )RVP ………………（E. 18）

对于原油：

A= 12.82- 0.967 2 ln ( )RVP …………………………（E. 19）
B= 7 261- 1 216 ln ( )RVP …………………………（E. 20）

S= 15%馏出温度- 5%馏出温度

15- 5 …………………………（E. 21）

式中：

RVP——雷德蒸气压，单位为磅/平方英寸（lb/sq in）；

S ——10%蒸发量下ASTM蒸馏曲线斜率。

对于单一物质（如苯、对二甲苯）的日平均液体表面蒸气压，可按照公式（E. 22）计算。

lg PVA = A- ( )B
TLA + C

……………………………（E. 22）

式中：

A、B、C——安托因常数；

TLA ——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单位为摄氏度（°C）；

PVA ——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单位为毫米汞柱（mmHg）。

b） 工作损失

工作损失与储料的装卸作业相关，固定罐的工作损失按公式（E. 2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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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 =
5.614
RTLA

MVPVAQKNKPKB …………………………（E. 23）

式中：

EW ——统计期内工作损失，单位为磅（lb）；

MV——气相分子量，磅/磅—摩尔（lb/lb‑mol）；

PV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下的蒸气压，磅/平方英寸（lb/sq in）（绝压），见公式（E. 16）；

Q ——统计期内物料周转量，单位为桶（bbl）；

KB——呼吸阀工作时的校正因子；

KP ——工作损失产品因子，无量纲量，原油KP=0. 75，其他有机液体KP=1；
KN ——工作损失周转（饱和）因子，无量纲量；当周转数>36，KN=（180+N）/6N，当周转数≤36，

KN=1；
R ——理想气体状态常数，10. 731磅/（磅—摩尔·英尺·兰氏度）［10. 731lb/（lb‑mol·ft·°R）］；

TLA——日平均液体表面温度，单位为兰氏度（°R）；

N ——年周转数量，无量纲。

N= 5.614Q
VLX

……………………………（E. 24）

式中：

VLX——储罐的最大液体容量，单位为立方英尺（lb/ft3）；

KB可用公式（E. 25）和公式（E. 26）计算。

当

KN
é
ë
êêêê

ù
û
úúúú

PBP + PA
P I + PA

> 1 ……………………………（E. 25）

时

KB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P I + PA
KN

- PVA

PBP + PA - PVA
……………………………（E. 26）

当公式（E. 25）<1时，KB=1。
式中：

PI ——正常工况条件下气相空间压力，单位为磅/平方英寸（lb/sq in）（表压），是一个实际压力（表

压），如果处在大气压下（不是真空或处在稳定压力下），PI为 0；
PA ——大气压，单位为磅/平方英寸（lb/sq in）（绝压）；

KN ——工作排放周转（饱和）因子，无量纲量；

PVA——日平均液面温度下的蒸气压，单位为磅/平方英寸（lb/sq in）（绝压），见公式（E. 16）；

PBP——吸阀压力设定，单位为磅/平方英寸（lb/sq in）（表压）。

E. 2 浮顶罐VOCs产生量的计算

浮顶罐的总损失是边缘密封、出料挂壁、浮盘附件和浮盘缝隙损失的总和，计算式见公式（E. 27）。

但密闭的内浮顶罐或穹顶外浮顶罐（只通过压力/真空阀排气的储罐），或边缘使用了密封材料封闭或浮

盘附件已老化或被储料浸渍的情况不适用。

E浮= ER + EWD + EF + ED ……………………………（E. 27）
式中：

E 浮 ——统计期内浮顶罐总损失，单位为磅（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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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统计期内边缘密封损失，单位为磅（lb）；

EWD——统计期内挂壁损失，单位为磅（lb）；

EF ——统计期内浮盘附件损失，单位为磅（lb）；

ED ——浮盘缝隙损失（只限螺栓连接式的浮盘或浮顶），单位为磅（lb）。

1） 边缘密封损失 ER计算

ER = ( )KRa + KRbvn DP *MVKC …………………………（E. 28）
式中：

ER ——统计期内边缘密封损失，单位为磅（lb）；

KRa——零风速边缘密封损失因子，单位为磅—摩尔/英尺·年（lb‑mol/ft·a），见表 E. 3；
KRb——有风时边缘密封损失因子，单位为磅—摩尔/（迈 n·英尺·年）（lb‑mol/（mphn·ft·a）），见表 E. 3；
v ——罐点平均环境风速，单位为迈（mph）；

n ——密封相关风速指数，无量纲量，见表 E. 3；
D ——罐体直径，单位为英尺（ft）；

MV——气相分子质量，单位为磅/磅—摩尔（lb/lb‑mol）；

KC ——产品因子，原油 0. 4，其他挥发性有机液体为 1；
P* ——蒸气压函数，无量纲量。

P * =

PVA
PA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1+ ( )1- PVA

PA

0.5 2 ……………………………（E. 29）

式中：

PVA——平均液体表面蒸气压，单位为磅/平方英寸（lb/sq in）（绝压），见公式（E. 16）；

PA——大气压，单位为磅/平方英寸（lb/sq in）（绝压）。

表 E. 3 浮顶罐边缘密封损失因子

罐体类型

焊接

铆接

注：表中边缘密封损失因子KRa、KRb、n只适用于风速 6.8 m/s以下。

密封

机械式鞋形密封

只有一级

边缘靴板

边缘刮板

只有一级

液体镶嵌式（接触液面，无气相空间）

只有一级

挡雨板

边缘刮板

气体镶嵌式（不接触液面，有气相空间）

只有一级

挡雨板

边缘刮板

机械式鞋形密封

只有一级

边缘靴板

边缘刮板

KRa（磅—摩尔/英尺·年）

5.8
1.6
0.6
5.8

1.6
0.7
0.4

6.7
3.3
2.2

10.8
9.2
1.1

KRb
磅—摩尔/（迈 n·英尺·年）

0.3
0.3
0.4
0.3

0.3
0.3
0.6

0.2
0.1
0.003

0.4
0.2
0.3

n

2.1
1.6
1.0
2.1

1.5
1.2
0.3

3.0
3.0
4.3

2.0
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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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挂壁损失 EWD计算

EWD =
0.943QCSW L

D ( )1+ NCFC
D

…………………………（E. 30）

式中：

EWD ——统计期内挂壁损失，单位为磅（bl）；

Q ——统计期内周转量，单位为桶（bbl）；

CS ——储罐罐壁油垢因子，见表 E. 4；
WL ——有机液体密度，单位为磅/加仑（lb/gal）；

D ——罐体直径，单位为英尺（ft）；

0. 943——常数，1 000立方英尺·加仑/桶 2（1 000 ft3·gal/bbl2）；

NC ——固定顶支撑柱数量（对于自支撑固定浮顶或外浮顶罐：NC=0），无量纲量；

FC ——有效柱直径，单位为英尺（ft），取值 1。

表 E. 4 储罐罐壁油垢因子

单位为桶/1 000平方英尺

介质

其他有机液体

注：储罐内壁平均 3年以上（包括 3年）除锈一次，为重锈；平均两年除锈一次，为中锈；平均每年除锈一次，为轻锈。

罐壁状况

轻锈

0.001 5

中锈

0.007 5

重锈

0.15

3） 浮盘附件损失 EF计算

EF = FFP *MVKC ……………………………（E. 31）
式中：

EF——统计期内浮盘附件损失，单位为磅（lb）；

FF——总浮盘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年（lb‑mol/a）。

FF = [ ]( )NF1KF1 + ( )NF2KF2 +…+ ( )NFi KFi +…+ ( )NFn KFn …………（E. 32）
式中：

NFi——i类浮盘附件数，无量纲量；

KFi——i类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年（lb‑mol/a），见公式（E. 33）；

NF ——某类的附件总数，无量纲量；

P*，MV，KC的定义见公式（E. 28）。FF的值可由罐体实际参数中附件种类数（NF）乘以每一种附件的

损失因子（KF）计算。

对于浮盘附件，KFi可由公式（E. 33）计算。

KFi= KFai+ KFbi( )Kvv
mi

……………………………（E. 33）
式中：

KFi ——浮盘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年（lb‑mol/a）；

KFai——无风情况下浮盘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年（lb‑mol/a），见表 E. 5；
KFbi——有风情况下浮盘附件损失因子，磅—摩尔/（迈 m·年）（lb‑mol/（mphm·a）），见表 E. 5；
mi ——i类浮盘损失因子，无量纲量，见表 E. 5；
Kv ——附件风速修正因子，无量纲量（外浮顶罐，Kv=0. 7；内浮顶罐和穹顶外浮顶罐，Kv=0）；

v ——平均气压平均风速，迈（m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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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5 浮顶罐浮盘附件损失系数表

入孔

计量井

支柱井

取样管/井

有槽导杆和取样井

无槽导杆和取样井

呼吸阀

浮盘支柱

螺栓固定盖子，有密封件

无螺栓固定盖子，无密封件

无螺栓固定盖子，有密封件

螺栓固定盖子，有密封件

无螺栓固定盖子，无密封件

无螺栓固定盖子，有密封件

内嵌式柱形滑盖，有密封件

内嵌式柱形滑盖，无密封件

管柱式滑盖，有密封件

管柱式挠性纤维衬套密封

有槽管式滑盖/重加权，有密封件

有槽管式滑盖/重加权，无密封件

切膜纤维密封（开度 10%）

无密封件滑盖（不带浮球）

有密封件滑盖（不带浮球）

无密封件滑盖（带浮球）

有密封件滑盖（带浮球）

有密封件滑盖（带导杆凸轮）

有密封件滑盖（带导杆衬套）

有密封件滑盖（带导杆衬套及凸轮）

有密封件滑盖（带浮球和导杆凸轮）

有密封件滑盖（带浮球、衬套和凸轮）

无衬垫滑盖

无衬垫滑盖带导杆

衬套衬垫带滑盖

有衬垫滑盖带凸轮

有衬垫滑盖带衬套

附重加权，未加密封件

附重加权，加密封件

可调式（浮筒区域）有密封件

可调式（浮筒区域）无密封件

可调式（中心区域）有密封件

可调式（中心区域）无密封件

可调式，双层浮顶

1.60

36.00

31.00

2.80

14.00

4.30

33.00

51.00

25.00

10.00

0.47

2.30

12.00

43.00

31.00

41.00

11.00

8.30

21.00

11.00

13.00

25.00

25.00

14.00

8.60

7.80

6.20

1.30

2.00

0.53

0.82

0.82

0.00

5.90

5.20

0.00

5.40

17.00

—

—

—

—

0.02

0.00

—

270.00

36.00

48.00

46.00

4.40

7.90

9.90

150.00

2.20

13.00

3.70

12.00

0.01

1.20

0.08

0.37

0.11

0.53

0.53

0.00

1.20

1.30

0.00

1.10

0.38

—

—

—

—

0.97

0.00

—

1.40

2.00

1.40

1.40

1.60

1.80

0.89

1.40

2.10

2.20

0.78

0.81

4.00

0.94

0.65

0.91

0.13

0.14

0.14

附件 状态
KFai

（磅—摩尔/年）

KFbi

（磅—摩尔/（迈 n·年））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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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通气阀

楼梯井

浮盘排水

注：表中浮盘附件密封损失因子KFai、KFbi、n只适用于风速 6.8 m/s以下。

可调式（浮筒区域），衬垫

可调式（中心区域），衬垫

固定式

配重机械驱动机构，有密封件

配重机械驱动机构，无密封件

滑盖，有密封件

滑盖，无密封件

—

1.20

0.49

0.00

0.71

0.68

98.00

56.00

1.20

0.14

0.16

0.00

0.10

1.80

—

—

—

0.65

0.14

0.00

1.00

1.00

—

—

—

浮盘支柱

表 E. 5 浮顶罐浮盘附件损失系数表（续）

附件 状态
KFai

（磅—摩尔/年）

KFbi

（磅—摩尔/（迈 n·年））
m

4） 浮盘缝隙损失 ED计算

螺栓固定的浮盘存在盘缝损失，由公式（E. 34）计算：

ED = KDSDD 2P *MVKC ……………………………（E. 34）
式中：

KD——盘缝损耗单位缝长因子单位为磅—摩尔/（英尺·年）（lb‑mol/ft·a），焊接式浮盘，螺栓式浮盘为

0. 14磅—摩尔/（英尺·年）；

SD ——盘缝长度因子，单位为英尺/平方英尺（ft/ft2），为浮盘缝隙长度与浮盘面积的比值，无数据

时，见表 E. 6；D、P*、MV和KC的定义见公式（E. 28）。

表 E. 6 浮顶罐浮盘缝隙长度因子

序号

1

2

注：表中的浮盘缝隙长度因子只适用于螺栓连接时浮盘，焊接式浮盘没有盘缝损耗；表中的双层板式浮盘系数是根

据典型 5 000 m3内浮顶储罐的相关实测值和构造参数计算得出；浮筒式浮盘的盘缝损耗约是双层板式的 6倍。

浮盘构造

浮筒式浮盘

双层板式浮盘

盘缝长度因子

4.8

0.8

表 E. 7 储罐VOCs产污系数

单位为千克/立方米

存储物料

正戊烷

异戊烷

己烷

环己烷

庚烷

正癸烷

正十二烷

十五烷

产污系数

1.366

8.809

0.539

0.416

0.851

0.078

0.495

0.102

存储物料

丁醇

二级丁醇

三级丁醇

环己醇

乙醇

异丁醇

异丙醇

甲醇

产污系数

0.12

0.278

0.522

0.075

0.427

0.176

0.558

0.572

存储物料

乙醇胺

乙烷胺

丙酮

丁酮

甲基异丁酮

环己酮

庚酮

石油脑

产污系数

0.491

1.151

0.551

0.395

0.277

0.228

0.01

0.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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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 7 储罐VOCs产污系数（续）

单位为千克/立方米

存储物料

1‑戊烯

戊二烯

环戊烯

十二烯

异戊二烯

苯

乙苯

甲苯

间二甲苯

邻二甲苯

对二甲苯

混合二甲苯

异丙苯

二异丙基苯

甲基苯乙烯

苯乙烯

氯苯

邻一二氯苯

对一二氯苯

苯甲氯

四氯化碳

二溴乙烷

二氯乙烷

注：数据摘自《公私场所固定污染源申报空气污染防制费之挥发性有机物之操作单元排放系数》。

产污系数

1.749

1.006

0.934

0.617

1.402

1.228

0.271

0.499

0.243

0.201

0.256

0.19

0.187

0.03

0.083

0.188

0.343

0.089

0.105

0.01

2.656

0.679

1.318

存储物料

丙醇

二次乙基二醇

二甘醇

丙二醇

乙二醇

乙硫醇

氯醇

酚

甲酚

乙醚

甲基四丁醚

二次乙基二醇单

丁醚

乙二醇单丁醚

二次乙基二醇单

甲醚

乙二醇单甲醚

双‑β‑羟基‑n‑丙醚

乙酸

丙烯酸

己二酸

蚁酸

丙酸

乙酸丁酯

丙烯酸丁酯

产污系数

0.252

0.01

0.359

0.839

0.246

1.222

0.348

0.737

0.615

1.426

1.11

0.01

0.03

0.01

0.031

0.01

0.209

0.086

0.036

0.38

0.083

0.328

0.214

存储物料

炼油

醋酸乙烯酯

正乙酸丙酯

异丁酸异丁酯

甲苯二异氰酸酯

丁醛

异丁醛

丙醛

醋酸酐

氯仿

1.1.1‑三氯乙烷

四氯乙烯

三氯乙烯

丙烯腈

硝基苯

苯胺

丙烯乙脂

丙烯酸异丁酯

醋酸异丙酯

醋酸甲酯

丙烯酸甲酯

甲基丙烯酸甲酯

乙酸乙酯

产污系数

0.739

1.45

0.14

0.04

0.101

0.407

0.288

0.707

0.159

1.03

0.546

0.7

1.678

0.947

0.055

0.044

0.755

0.05

1.091

2.301

1.246

0.539

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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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工艺废气排放VOCs排放量计算

F. 1 实际测量法

工艺废气污染控制设施的捕集效率，可参考表 F. 1。

表 F. 1 不同情况下污染治理设施的捕集效率

类别

密闭操作

排气柜

外部吸（集、排）气罩

无集气设施

控制效率

条件

VOCs通过密闭管道直接排入处理设施，不向大气无组织排放；或在密闭空

间区域内无组织排放但通过抽风设施排入处理设施，无组织排放区域、人

员、物料进出口均处于负压操作状态，并设有压力监测器

VOCs在密闭空间区域内无组织排放但通过抽风设施排入处理设施，无组

织排放区域处于负压操作状态，并设有压力监测器

VOCs在非密闭空间区域内无组织排放但通过抽风设施排入处理设施，且

采用集气柜作为废气收集系统

VOCs在非密闭空间区域内无组织排放但通过抽风设施排入处理设施，且

采用外部吸（集、排）气罩作为废气收集系统

无废气收集系统或抽风设备不运行的

捕集效率/%

100

90

80

60

0

F. 2 公式法

F. 2. 1 加料损失

加料损失主要是反应釜、搅拌釜、研磨机等设备进行投料，或进行产品、原辅料进行罐装过程中物料

体积置换蒸汽产生的 VOCs。当含有物料蒸汽的气体产生仅为物料体积置换所致，且物料处于恒温状

态，加料（罐装）损失按公式（F. 1）计算。

E加料= 1.2× 10-4×
S× P×M× V

T
………………………（F. 1）

式中：

E 加料——统计期内加料（罐装）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S ——饱和系数，详见表 F. 2；
P ——在温度 T下，液体物料的蒸汽压，单位为千帕（kPa）（绝压）；

M ——蒸汽摩尔质量，单位为千克每摩尔（kg/mol）；

V ——统计期内液体物料装载（罐装）量，单位为升（L）；

T ——液体装载温度，单位为开氏度（K）（绝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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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 2 饱和系数 S

操作方式

底部/液下装载

喷溅式装载

饱和系数（S）

0.6

1.45

F. 2. 2 升温损失

反应釜内物料升温过程的VOCs产生量用理想气体方程和气—液平衡原理计算。

假设：升温过程中反应釜是封闭的，溶剂蒸气仅通过排气管排放；升温过程中不向反应釜中添加物

料；物料液体与 VOCs蒸气平衡，并达到饱和状态；升温过程反应釜中蒸汽气相空间的摩尔组成变化，但

平均蒸汽气相空间体积保持不变。

计算基于用加热初始和终点气相空间组成确定从反应釜置换出的不凝气组分量，若加热过程中用氮

气吹扫，从反应釜中置换的不凝气量需考虑氮气吹扫量。

E升温=∑i= 1
B ( )Nx,out ×M a × 10-3 ……………………………（F. 2）

式中：

E 升温——统计期内反应釜内物料升温过程的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Nx，out——每批次加热作业VOCs产生摩尔数，单位为摩尔（mol）；

Ma ——产生VOCs的平均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B ——统计期内生产总批次量，批次。

Nx,out = N avg ln ( )P a1
P a2

- ( )nx,2 - nx,1 ……………………………（F. 3）

式中：

Navg——温度升高过程中蒸汽平均摩尔数，单位为摩尔（mol）；

Pa1 ——初始温度下设备顶部空间非冷凝气体分压，单位为帕（Pa）（绝压）；

Pa2 ——最终温度下设备顶部空间非冷凝气体分压，单位为帕（Pa）（绝压）；

nx，1 ——初始温度下设备顶部空间VOCs组份 x的摩尔数，单位为摩尔（mol）；

nx，2 ——最终温度下设备顶部空间VOCs组份 x的摩尔数，单位为摩尔（mol）。

当设备内为混合物质时，公式（F. 3）估算的是VOCs产生总摩尔数，nx，1和 nx，2是设备顶部VOCs的总

体摩尔数。Navg按公式（F. 4）计算：

N avg =
n1 + n2
2 ……………………………（F. 4）

式中：

n1——初始温度下设备顶部空间VOCs的总体摩尔数，单位为摩尔（mol）；

n2——最终温度下设备顶部空间VOCs的总体摩尔数，单位为摩尔（mol）。

总摩尔数 n1，n2可以用公式（F. 5）、（F. 6）的理想气体方程式求得：

n1 =
P 1V
RT 1

……………………………（F. 5）

n2 =
P 2V
RT 2

……………………………（F. 6）

式中：

P1——初始温度下的总压，单位为帕（Pa）（绝压）；

P2——最终温度下的总压，单位为帕（Pa）（绝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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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设备内气体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³）；

R ——1个大气压下理想气体气体常数，8. 314帕·立方米/摩尔·开氏度（8. 314 Pa·m3/mol·K）；

T1——设备内气体初始温度，开氏度（K）；

T2——设备内气体最终温度，开氏度（K）。

设备内初始温度和最终温度VOCs组份 x的摩尔数 nx，1和 nx，2也可以用公式（F. 5）和公式（F. 6）计算，

其中总压用VOCs组份 x的分压代替。

F. 2. 3 表面蒸发损失

设备敞口或半敞口产生的VOCs，可由公式计算产生量：

Ex= 0.001×
Mx× Kx× A× Px× 3 600× H

R× T
× B …………………（F. 7）

式中：

Ex ——统计期内VOCs组份 x的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Mx ——VOCs组份 x的分子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Kx ——VOCs组份 x的气相传质系数，单位为米每秒（m/s）；

A ——设备敞口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Px ——在温度 T下，VOCs组份 x的真实蒸汽压（单组份情况下）或分压（混合物情况下），帕（Pa）
（绝压）；

3 600——3 600秒/小时（s/h）；

H ——生产一批产品所需的时间，小时/批（h/pcs）；

R ——在 1个大气压下的通用气体常数，8. 314帕·立方米/摩尔·开氏度（8. 314 Pa·m3/mol·K）；

T ——液体温度，单位为开氏度（K）；

B ——统计期内生产总批次量，批次。

VOCs组份 x的气相传质系数Kx按公式（F. 8）计算：

Kx

K 0
= ( )Dx

D 0

2/3

……………………………（F. 8）

Di

D 0

= ( )M 0

Mi

1/2

……………………………（F. 9）

式中：

Di——VOCs组份 i的气相扩散系数，单位为米每秒（m/s）；

D0——参考组分的气相扩散系数，单位为米每秒（m/s）；

水是用来估算大多数物质传质系数的最常见的参照物，水在 25 ℃、101. 3千帕（绝压）条件下的传质

系数是 0. 83厘米/秒；Mi为VOCs组份 i的摩尔质量，克/摩尔；M0为参考组分的分子摩尔质量，克/摩尔。

整合公式（F. 8）和公式（F. 9）：

Kx= K 0 ( )M 0

Mx

1/3

……………………………（F. 10）

总VOCs产生量等于各VOCs组分之和。

F. 2. 4 气体吹扫损失

气体吹扫排放是指在生产开始前和结束后，为清除设备（反应釜）和管道内的残余蒸汽或含有蒸汽的

空气，用气体（氮气等）吹扫设备（反应釜等）和管道等，从而造成 VOCs产生。气体吹扫的 VOCs产生量

按方法 a或方法 b计算。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33

T/CSES 184—2025

方法 a：

Ex= 0.001×
Px× F nc ×Mx× 60× OH

R× T
× PT
PT -∑Px

………………（F. 11）

式中：

Ex ——统计期内VOCs组分 x的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Px ——VOCs组份 x的分压，单位为帕（Pa）（绝压）；

Fnc ——净化吹扫的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分钟（m3/min）；

Mx ——VOCs组份 x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60 ——分钟/小时；

OH——统计期内吹扫或净化的时间，单位为小时（h）；

R ——理想气体常数，8. 314焦耳/摩尔·开氏度（8. 314 J/mol·K）；

T ——排放气体的温度，单位为开氏度（K）；

PT ——系统总的压力，帕（Pa）（绝压）。

按照公式（F. 11）计算时注意：①如果进入设备内的气流速度小于 2. 83 m3/min，则假定蒸汽与液体处于

平衡状态（即分压等于只有一种组分时蒸汽分压）；②如果气流高于 2. 83 m3/min，蒸汽饱和度设定为 25%。

方法 b：
方法 b在方法 a基础上增加了排气口的VOCs组份的特定饱和因子。方法 b在具有较高设备顶部交

换率的情况下估算值将偏低，故仅在交换率每分钟不大于 5的情况下使用。

Sx=
Px

P sat
x

= Kx A
F+ Kx A

= Kx A
Kx A+ F nc + Sx F sat

x

……………………（F. 12）

式中：

Sx ——VOCs组分 x的饱和因子；

Kx ——VOCs组分 x的传质系数；

A ——液体的表面积；

Fnc ——不凝气的体积流率（如空气、氮气）；

F sat
x ——VOCs组分 x的饱和分压下的体积流率。

Em= 0.001×
MxKx A
RT ( )P sat

x - Px …………………………（F. 13）

式中：

Em ——VOCs组份 x蒸发率，单位为千克每分钟（kg/min）；

Mx——VOCs组分 x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Kx ——传质系数，单位为米每分钟（m/min），见公式（F. 10）；

A ——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R ——理想气体常数，8. 314焦耳/摩尔·开氏度（8. 314J/mol·K）；

T ——流体的温度，单位为开氏度（K）（绝对温度）；

P sat
x ——在饱和溶剂分压条件下不凝气的分压，帕（Pa）（绝压）；

Px ——液体表面的气体实际分压，单位为帕（Pa）（绝压）。

公式（F. 13）是计算 VOCs组分 x蒸发率的基础公式，基于排气口气体流速、x的分压、摩尔质量和其

他已知条件。

EV = 0.001×
FPT
RT

Px

PT
Mx= 0.001×

MxFPT
RT

……………………（F. 14）

式中：

EV——统计期内容器口VOCs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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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出气口流量，立方米每分钟（m3/min）；

PT ——系统整体压力，单位为帕（Pa）（绝压）；

R ——理想气体常数，8. 314焦耳/摩尔·开氏度（8. 314 J/mol·K）；

T ——流体的温度，单位为开氏度（K）（绝对温度）；

Px ——VOCs组分 x的分压，单位为帕（Pa）（绝压）；

Mx——VOCs组分 x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VOCs组分 x在饱和分压下的体积流率可用 VOCs饱和组分 x的分压、入口气体净化速率和饱和状

态下非冷凝气体的分压求解：

F sat
x = F nc ×

P sat
x

PT -∑P sat
x

……………………………（F. 15）

式中：

F sat
x ——VOCs组分 x在饱和分压下的体积流率；

Fnc ——不凝气的体积流率（不凝气如空气、氮气等）；

P sat
x ——在饱和溶剂分压条件下不凝气的分压；

PT ——系统总的压力。

Sx=
-( )Kx A+ F nc + ( )Kx A+ F nc

2 + 4F sat
x Kx A

2F sat
x

………………（F. 16）

饱和因子 Sx可以用标准二次方程求解。尽管方程包括两个根，公式（F. 16）只写了一个有实际意义

的根，因为 Sx必须是介于 0~1之间的一个正数。

Sx= 1 =
K× A

Kx A+ F nc + Sx F sat
x + Sj F sat

j +…+ Sn F sat
n

………………（F. 17）

最后VOCs组份 X的产生量可以用公式（F. 18）求解，与公式（F. 11）类似，除了分压乘以了一个饱和

因子。

Ex= 0.001×
P sat× Sx×Mx× F nc × 60× OH

R× T
× PT
PT -∑P sat

x

…………（F. 18）

对于多组分混合液体而言，公式（F. 17）被扩展为包括液体中每种VOCs组分的体积流率。

公式（F. 17）中，饱和因子计算过程中下角标 x代表了VOCs的种类，j到 n代表了液体中的其他种类。

F. 3 系数法

在实测法和公式法使用条件均无法满足时，采用系数法计算VOCs排放量时可参考表 F. 3。

表 F. 3 电子制造过程VOCs排放系数 a

工艺名称

覆铜板生产

漆包线生产

印刷电路板生产

铝电解电容器

集成电路生产

a 梁小明等 .中国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清单［J］.环境科学，2020.

排放系数

0.1 kg/m2

40.08 kg/t

0.234 4 kg/m2

1.16 kg/百万块

0.070 9/万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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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不确定性的计算

t值与测量样本数的对应关系见表G. 1。

表G. 1 t值与测量样本数的对应关系

测量样本数

95置信度下的 t值

3

4.30

5

2.78

8

2.37

10

2.26

50

2.01

100

1.98

∞

1.96

计算样本平均值以及标准偏差 S：
-
X= 1

n∑k= 1
n Xk ……………………………（G. 1）

Sx=
1

n- 1∑k= 1
n （Xk-

-
X）2 ……………………………（G. 2）

式中：

Sx——标准偏差，无量纲量；
-
X ——样本平均数，无量纲量；

Xk——第 k个随机变量。

计算相关区间：

é

ë

ê
êê
ê
ê
ê ù

û

ú
úú
ú-

X- S× t

n
；
-
X+ S× t

n
……………………………（G. 3）

以上区间可转换成不确定性范围，并以±百分比来表示。

合并不确定性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简单的误差传递公式，二是使用蒙特卡罗或类似的技术，蒙特卡

罗主要适用于模型方法，在此重点介绍误差传递公式，当某一估计值为 n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该估计值

的不确定性采用公式（G. 4）计算：

Uc=
（US1 ⋅ μs1）2 +（US2 ⋅ μs2）2 +…+（USn ⋅ μsn）2

|| μs1 + μs2 +…+ μsn
= ∑n= 1

N （USn ⋅ μsn）2

∑n= 1
N || μsn

………（G. 4）

式中：

Uc ——为 n个估值之和或差的不确定性，%；

US1…USn
·
——n个相加减的估值的不确定性，%；

μs1…μsn ——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

当某一估计值为 n个估计值之积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公式（G. 5）计算：

Uc= U 2
s1 + U 2

s2 +…+ U 2
sn = ∑n= 1

N U 2
Sn …………………（G. 5）

式中：

Uc ——n个估值之积的不确定性，%；

Us1…Usn——n个相乘的估值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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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 2 企业级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物清单编制一般质量控制程序

质量控制活动

检查主要并归档

检查数据输入和参考文献中的抄录误差

检查排放源计算的正确性

检查是否正确记录了参数、单位

检查数据库文件的内在一致性

检查类别间数据的一致性

检查处理步骤中清单 数据移动的正确性

检查排放不确定性估算和计算的正确性

检查时间序列一致性

检查完整性

趋势检查

评审内部文件和存档

程序

对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和其他估算参数进行交叉检查，并确保其正确

记录和归档

确认内部文件是否正确引用了参考文献。对各个类别的输入数据样本

（计算中使用的测量值或参数）进行了抄录误差的交叉检查

复制一组排放计算。使用简单近似的方法得到与原始和更复杂计算相似

的结果，以确保不存在数据输入误差或计算误差

检查在计算表中是否正确标记了单位；检查在计算前后使用的单位是否

正确

检验包括的内部文件以：确认数据库中正确描述了合适的数据处理步骤；

确认数据库中正确描述了数据关系；确保数据域标记正确以及有正确的

设计规范

确定多种类别中的共同参数（如活动数据、常数）在计算中使用了一致

数值

排放数据从较低报告水平汇总时是否正确移动；检查不同的中间产物间

排放数据是否正确转换

检查为不确定性估算提供专家判断的个人是否具有适当资格；检查记录

资格、假设和专家判断；检查计算得到的不确定性是否完整且正确计算

检查各个类别输入数据时间序列的一致性；检查整个时间序列中计算方

法的一致性；检查引起重新计算的方法学和数据变化；检查时间序列计算

适当地反映了减排活动的结果

确认从基年到目前清单编制的所有年份中对所有类别的估算进行了报

告；关于子类别，确认包括了整个类别；提供“其他”类型的类别的明晰定

义；检查是否归档了引起不完整估算的已知数据漏缺，包括估算对于整个

排放的重要性的定性评估

对各个类别，目前的清单估算应该与先前的估算（如果可得）进行比较。

如果趋势存在重大变化或偏离，重新检查估算并对任何差异做出解释。

与以前年份的排放或清除有重大变化，可能说明出现了可能的输入或计

算误差；检查时间序列的活动水平数据或其他参数中，是否存在任何异常

和未解释的趋势

检查是否有详细的内部文档记录，可支持估算并能够复制排放、清除和不

确定性估算；检查清单数据、支持数据以及清单记录已经归档和储存，以

便于详细评审；检查在清单完成后，存档密闭并保管在安全场所；检查参

与清单编制的外部组织任何数据存档安排的内在一致性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
/C

SE
S
18

4—
20

25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8510107

T/CSES 184—2025
*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甲 2号（100029）
网址 www.spc.net.cn

总编室：（010）68533533 发行中心：（010）51780238
读者服务部：（010）68523946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1230 1/16 印张 2.75 字数 77 千字

2025年 8月第 1版 2025年 8月第 1次印刷

*
书号：155066·5‑13839 定价 70.00 元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团 体 标 准

电子电路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清单

核算方法技术指南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　　言
	引　　言
	电子电路制造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清单核算方法技术指南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清单编制原则
	4.1　科学规范原则
	4.2　分类指导原则
	4.3　因地制宜与循序渐进原则

	5　挥发性有机物排污环节
	6　清单编制步骤
	6.1　组织和筹划
	6.2　前期信息收集
	6.3　数据核算
	6.4　清单编制
	6.5　编制流程

	7　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核算方法
	7.1　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方法
	7.2　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
	7.2.1　概述
	7.2.2　泄漏速率
	7.2.2.1　实际测量法
	7.2.2.2　相关方程法
	7.2.2.3　筛选范围法
	7.2.2.4　系数法
	7.2.3　运行时间
	7.3　有机液体储存与调和挥发损失
	7.3.1　储罐类型
	7.3.2　顶罐VOCs的产生
	7.3.3　浮顶罐VOCs的产生
	7.3.4　包袋法
	7.3.5　公式法
	7.3.6　系数法
	7.4　废水集输、储存、处理处置过程逸散
	7.4.1　公式法
	7.4.2　系数法
	7.5　工艺废气排放
	7.5.1　实际测量法
	7.5.2　公式法
	7.5.3　系数法
	7.6　溶剂再生挥发损失
	7.7　实验室废气排放
	7.8　排放系数获取途径
	7.9　不确定性分析
	7.9.1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7.9.2　量化不确定性的方法
	7.9.3　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
	7.9.4　合并不确定性的方法

	8　质量控制
	8.1　概述
	8.2　质量控制程序
	8.2.1　一般质量控制程序
	8.2.2　特定类别质量控制程序
	8.3　清单评审和审计
	8.4　验证

	9　清单报告编制
	9.1　概况
	9.2　企业概况
	9.3　排放单元与排放源识别
	9.4　排放量核算
	9.5　报告编制

	附　录　A（资料性）企业大气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监测计划
	附　录　B（资料性）企业排放单元与排放源识别
	附　录　C（资料性）设备动静密封点泄漏速率的参考
	附　录　D（资料性）单位换算表
	附　录　E（资料性）固定罐与浮顶罐VOCs产生量的计算
	E.1　固定罐VOCs产生量的计算
	E.2　浮顶罐VOCs产生量的计算
	附　录　F（资料性）工艺废气排放VOCs排放量计算
	F.1　实际测量法
	F.2　公式法
	F.2.1　加料损失
	F.2.2　升温损失
	F.2.3　表面蒸发损失
	F.2.4　气体吹扫损失

	F.3　系数法
	附　录　G（资料性）不确定性的计算

